
I 

I 

ie:M~JJ [2021J 11 % 

*~$~«•m*••*~mmw•~~ 
1}~» ~m~ 

$1I~-ms l'l, ~$11, ~* IKMiEJzfeb: 

~~~*M*~1§m~%~~, **«~$A~#~OO 
1FJzJt*~5i », «~$A ~#~00 *M*~1J5i~i~~11u », «* 
~8 $ A ~ifk.Mp}Js'.t#:_ T fp if_* ~8 $;fJ11ir:k:4i:ri±t±f?-1§ m ~ 
i~~*~~1§m~£~~~~~*~~~~~~~~~ » 

2z Jt-1~ 1=1:~ tiJt, ~ 1r1 w 1t iu Jt J « * ~8 w iEJzM * ~1J 1§ m if 
1Jr~i~ P}ii », 

20 

1 

... 
' 

-



2

南阳市政府采购信用评价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政务信用建设，健全政府采购信用评价

体系，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

76 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有关问题

的通知》（豫财购〔2019〕4 号）、《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南阳市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

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及其他有关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南阳市级各预算单位政府采购活

动中的当事人和评审专家的信用评价。

本办法所称政府采购当事人，是指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享

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采购人、供应商和代理机构（包括集中

采购机构和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以下统称为代理机构）。

本办法所称信用评价，是指对政府采购当事人及评审专

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信用进行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管

理、运用的工作机制。

第三条 政府采购信用评价遵循依法、规范、客观、及

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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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评价对象及内容

第四条 政府采购信用评价对象包括采购人、代理机构、

供应商和评审专家。

第五条 信用评价以单个政府采购项目为基础，在政府

采购活动的行为主体之间进行互评。

采购人由代理机构和供应商实施评价，供应商由采购人

和代理机构实施评价，代理机构由采购人、供应商和评审专

家实施评价，评审专家由采购人和委托的代理机构实施评

价。评价指标内容详见《南阳市政府采购信用评价指标》。

第六条 评价对象失信行为分类。

评价对象失信行为分为严重失信行为和一般失信行为，

详见附件 1—4。其中，供应商严重失信行为包括属于违法的

严重失信行为和列入联合惩戒的严重失信行为。

第七条 市财政局根据需要适时调整政府采购信用评价

内容。

第三章 评价方式及程序

第八条 政府采购信用评价在“南阳市政府采购信用管

理系统”中在线实施。

第九条 采购人对供应商的评价应在项目履约验收之后

进行；采购人对代理机构的评价应在对中标项目进行履约验

收之后进行；采购人对评审专家的评价应在项目评审结束后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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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对采购人的评价应在支付申请之后进行；供应商

对代理机构的评价应在南阳市政府采购网合同备案之后进

行。

代理机构对采购人、供应商的评价应在南阳市政府采购

网合同备案之后进行；代理机构对评审专家的评价应在项目

评审结束后进行。

评审专家对代理机构的评价应在项目评审结束后进行。

第十条 以上评价期限在上述规定之日起 10日内在系统

中完成，评价当事人如不进行评价的，将扣减其诚信指数。

第十一条 本评价的项目范围为南阳市政府采购网备案

的项目。评价以单个政府采购项目为基础，1 个项目评价 1

次，评价结果确认提交后，不得修改。

第四章 评价结果及运用

第十二条 评价对象的诚信指数计算公式为：诚信指数=

基础诚信指数±评价记录分。

评价对象的基础诚信指数为 60 点。系统注册时，提供

国家 AAA 信用证书的供应商或代理机构，诚信指数加 1 点；

提供健康、质量、环境三体系认证证书的供应商或代理机构，

诚信指数加 2 点。

评价对象的评价记录分计算规则如下：

评价对象之间的单个评价满分为 100分。对于一个项目，

系统根据所有的单个评价结果自动计算整体平均分，根据平

均分对评价指数进行加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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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的平均分在 95-100 分（不含 95 分）的，诚信指

数加 3 点；平均分在 90-95 分（含 95 分）的，诚信指数加 2

点；平均分在 80-90 分（含 90 分）的，诚信指数加 1 点；

平均分在 70-80 分（含 80 分）的，诚信指数扣 1 点；平均

分在 60-70 分（含 70 分）的，诚信指数扣 2 点；平均分在

60 分（含 60 分）以下的，诚信指数扣 3 点。

其他评价对象的平均分在 95-100 分（不含 95 分）的，

诚信指数加 2 点；平均分在 90-95 分（含 95 分）的，诚信

指数加 1 点；平均分在 80-90 分（含 90 分）的，诚信指数

加 0 点；平均分在 70-80 分（含 80 分）的，诚信指数扣 1

点；平均分在 60-70 分（含 70 分）的，诚信指数扣 2 点；

平均分在 60 分（含 60 分）以下的，诚信指数扣 3 点。

第十三条 供应商发生严重失信违法行为之一的，按照

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处理，根据情节轻重禁止其

1-3 年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第十四条 供应商发生联合惩戒的严重失信行为之一

的，由财政部门依法对其严重失信行为采取联合惩戒措施，

在联合惩戒有效期内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第十五条 评价对象发生一般失信行为之一的，由财政

部门认定后将其失信行为记入信用记录并扣减其诚信指数。

第十六条 对供应商和代理机构，根据其诚信指数，系

统自动进行评级。诚信指数在 90-100 点的为 4 星级，诚信

指数在 80-90 点（含 90 点）的为 3 星级，诚信指数在 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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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含 80 点）的为 2 星级，诚信指数在 60-70 点（含 70 点）

的为 1 星级，诚信指数在 60 点（含 60 点）以下的不计星级，

只计分值。

诚信指数 星级

90-100 点 ★★★★

80-90 点（含 90 点） ★★★

70-80 点（含 80 点） ★★

60-70 点（含 70 点） ★

对于诚信指数在 90 点以上的供应商或代理机构，被认

定为“重诚信政府采购供应商”或“重诚信政府采购代理机

构”，列入系统红名单，给予相应政策支持。

第十七条 诚信指数高的供应商，在参加南阳市本级的

政府采购活动时，享受政策支持，在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项目

中，三星级的加 1 分，四星级的加 2 分；在采用最低评标价

法的项目中，三星级的给予报价 1%的价格扣除，四星级的给

予报价 2%的价格扣除。供应商可在投标（响应）文件递交截

止前三个工作日，登录“南阳市政府采购信用管理系统”在

线打印《南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记录表》，作为投标（响

应）文件的组成部分提交，评审时作为享受政策支持的依据。

代理机构根据诚信指数进行排名，结果在“南阳市政府

采购信用管理系统”进行公布，作为采购人选择代理机构的

参考。

采购人根据诚信指数进行排名，结果在“南阳市政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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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信用管理系统”进行公布。

评审专家诚信指数较低的，由南阳市政府采购监管部门

进行约谈，情节严重的暂停参加评审活动。

第五章 信用修复

第十八条 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采购当事人或评审专

家，可通过“南阳市政府采购信用管理系统”向财政部门提

出申诉，由财政部门审核确认。

第十九条 采购当事人或评审专家在项目进行过程中，

如认为某当事人或评审专家的行为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

违反相关信用条例的情况，可通过“南阳市政府采购信用管

理系统”向财政部门提出举报，上传相关证据，由财政部门

审核确认。

第二十条 采购当事人或评审专家受到相关部门的行政

处罚，“南阳市政府采购信用管理系统”有记录的，在行政

处罚部门出具相关信用修复证明材料之后，可通过“南阳市

政府采购信用管理系统”提交相关材料，进行信用修复，由

财政部门审核确认。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南阳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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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供应商失信行为分类

供应商失信行为分为严重失信行为和一般失信行为。其

中，严重失信行为包括属于违法的严重失信行为和列入联合

惩戒的严重失信行为。

供应商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

违法严重失信行为：

1、提供虚假证明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或是提供虚假

材料进行注册的；

2、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3、与采购人、代理机构或者其他供应商恶意串通的；

4、向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

益的；

5、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不按照

采购文件和中标、成交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或者与

采购人另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协议的；

6、涉嫌围标串标的情形；

7、向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小组、磋商小组或者询

价小组成员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8、中标或者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采购人签订政府

采购合同；

9、未按照投标文件约定非法将政府采购合同转包；

10、提供假冒伪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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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政府采购合同；

12、投诉人在全国范围 12 个月内三次以上投诉查无实

据的；

13、采用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或以非法手段取得证

明材料等方式进行虚假、恶意投诉的；

14、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的；

1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失信行为。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列入联合惩戒的严重失

信行为：

1、被行政主体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市场禁入）并确定

为“严重失信”的社会法人；

2、被司法机关确定为失信的被执行人；

3、被金融机构确认为严重失信的社会法人和自然人；

4、被有关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违

法失信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当事

人”、“安全生产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有关人员”、“环境

保护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相关人员”等领域严重失信

名单的相关单位和人员；

5、其他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依规列入应予从严惩戒名单

的严重失信社会法人、自然人。

供应商在参与政府采购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

一般失信行为：

1、以不正当手段获得其他投标人的标书信息及一些需

要保密的证明材料；

2、以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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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经评标委员会认定情况属实的；

3、投标人在投标承诺中隐匿其受行政处罚记录的；

4、未按合同规定履行合同义务的，存在延迟交付、不

完全履约、偷工减料等情形的；

5、中标后未经采购人同意进行拆包、分包的；

6、放弃中标或收到中标成交通知书之日起 2 个工作日

内未签订合同;

7、履约期间向采购人恶意加价的；

8、通过不正当途径获悉属于保密阶段的评标具体过程

和细节用以进行质疑和投诉的；

9、不配合或采用不正当手段干扰政府采购质疑、投诉

处理工作的；

10、拒不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质疑投诉，采用虚假陈述信

访干扰采购活动正常进行的；

11、在进行质疑投诉同时，采用虚假陈述进行举报，扰

乱行政机关依法处理质疑、投诉的；

12、供应商质疑、投诉没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

料的；

13、在全省范围内 12 个月内累计三次以上对进口产品

公示进行投诉不成立或者投诉后又随意撤回的；

14、以电话短信等方式恶意威胁、骚扰采购代理工作人

员、采购人代表的；

15、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

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再参

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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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投标人违反其他公平竞争的原则，有妨碍其他投标

人的恶意竞争行为，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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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代理机构失信行为分类

代理机构失信行为分为严重失信行为和一般失信行为。

代理机构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

于严重失信行为：

1、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而擅自采用其他方式采购；

2、擅自提高采购标准；

3、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

遇；

4、与供应商或者采购人、评审专家恶意串通；

5、未按规定选择评审专家；

6、违规收取招标（评审）文件费、中标服务费；

7、非法干预采购评审活动；

8、采用综合评分法时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

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

9、通过对样品进行检测、对供应商进行考察等方式改

变评审结果；

10、泄露评审情况以及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

11、拒收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发出的质疑函、对供应

商的质疑逾期未作处理或者答复与事实明显不符，并不能作

出合理说明；

12、拒绝配合财政部门处理投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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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拒绝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或者在监督检查中

提供虚假情况；

14、在采购过程中接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15、未依法完整、及时在指定媒体上发布政府采购信息；

16、未按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17、违反规定隐匿、销毁应当保存的采购文件或者伪造、

变造采购文件；

18、未按规定保管政府采购档案资料和音视频资料。

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一般失信行为：

1、未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或者超出委托代理协议的约

定开展政府采购代理业务；

2、委托代理协议内容不规范；

3、未将采购文件交由采购人确认；

4、未执行采购文件的发售、澄清、修改、延长投标截

止期或者调整开标时间等规定；

5、取消中标资格后未发布公告；

6、被投诉后未按规定向财政部门作出说明、提交相关

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或者说明材料质量不高；

7、未按规定参加财政部门组织的政府采购业务培训；

8、接受采购人委托，组织实施履约验收，而实际未按

照约定协助采购人对采购项目进行验收；

9、未建立完善政府采购内部监督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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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5£tu~>J<-1~J1tJLt~-ocJt~~Jifi9*tx~it $ ~t; 
6, ~~§*~~~~' lli~ftt*~$~Kf:ritfifY9 

1-r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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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9, ~m~~~SWI~~~xt*~$~; 

9,*~A-ft~~~~~~~#~~#T', 31cft~Jt~ 
J'fl] 3'E ~ ~,t-.:l 1t; 

1 0 , ~ fif , ~ ~j©_ JP -i $t ill )§- 2 1'-I 1t S pg ;t K ~ JI l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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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L ~ ,; ~ ~ ~ ffi: 1ri pg ?/%- fi9 tdJ ix_ fY9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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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S~:iitfi~~~~WM~,~~~ 
11--JE; 

4, W$~ff~~~*~A~~l!~~~~tt~~, ~ 

*~~~~tt,~~tt~~~, ~~~~*~W$~~~~ 

5, i{iJ 1'01 -EJ if '$r ~ § ~ :#_ ~ t[if $~~ 1I:rl~~1§ ,~,, 
~ &~-:W-:rt~if w l*J ~~if w ~ Pl %~Pl JftxtiF c 11M s) x1t
~if$'rw%; 

6, ·ww~Pl%~~*~x##t£~~, ~*~~~~ 
w,i~~~:iitfi, ~~*~x#~~~®*~*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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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 {t J1J:t iE,!z-tf/31'1 fl~~ if$~* 71 ~ :tli ,~, {iF * jt~ 

~ ~1ill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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